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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承诺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或“东北证券”）受

长春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瑞医疗”或“上市公司”）委托， 

担任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系依据深交所颁布的《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

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通过尽职调查和对上市公司相关申报

和披露文件审慎核查后出具，以供深交所及有关各方参考。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此提出的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当

事人均按相关协议、承诺的条款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并承担其全部责任的基础上

提出的，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1、本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交易各方无任何关联关系。本独立财务顾问本着

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次交易出具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相关各方向本独立财务

顾问提供，相关各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相关各方保

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

实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是在假设本

次交易的各方当事人均按相关协议的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的基础上

提出的，若上述假设不成立，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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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迪瑞医疗、公司、上市公司 指 长春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瑞源 指 宁波瑞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 / 东北证券 指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体外诊断 指 

与体内诊断相对，在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

监测、预后观察、健康状态评价以及遗传性疾

病的预测过程中，对人体样本（各种体液、细

胞、组织样本等）进行体外检测 

体外诊断试剂、 

诊断试剂 
指 

按医疗器械管理的体外诊断试剂，包括可单独

使用或与仪器、器具、设备或系统组合使用，

在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监测、预后观察、

健康状态评价以及遗传性疾病的预测过程中，

用于对人体样本（各种体液、细胞、组织样本 

等）进行体外检测的试剂、试剂盒、校准品（物）、

质控品（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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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深交所《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法规的

要求，本独立财务顾问审阅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长春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及各方提供的资料，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四个方面发表如

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

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

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

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本次迪瑞医疗以现金方式购买的标的资产为宁波瑞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宁波瑞源”或“标的资产”）51%股权。宁波瑞源主营业务为体

外诊断试剂的研发、生产、销售。 

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属于医药制造业（分类代

码C27），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

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

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

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综上，东北证券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

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

的指导意见》中确定的行业或企业。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 

是否构成借壳上市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属于同行业并购 

上市公司本次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目的是为了扩大体外诊断试剂业务，增强

上市公司在体外诊断试剂行业的竞争力。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要从事医疗检

验仪器以及配套诊断试剂、试纸的生产和销售，其中2014年上市公司检测仪器、

试剂和试纸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3.13%、20.65%和16.17%，诊断试剂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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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是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标的公司宁波瑞源专注于体外诊断试剂的研发、生产、销

售，产品涵盖肝功、肾功、血脂与心血管、血糖、心肌酶、微量元素及电解质、

特种蛋白及风湿三项、胰腺功能等项目。标的公司在体外诊断试剂市场中的市场

占有率排名靠前，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进一步巩固在体外诊断试剂领域的领先地位， 

在体外诊断试剂领域将拥有更大的生产能力和更多的产品种类，有利于提高公司

的市场拓展能力、产品竞争能力、增强研发能力，保证公司未来健康、持续、快

速增长。 

因此，本次交易属于为增强上市公司行业竞争实力和盈利能力而进行的同行

业并购。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宋勇先生直接并通过长春瑞发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上市公司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迪瑞医疗的

股权结构没有变化，宋勇先生仍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不会

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借壳上

市的条件，因而本次并购重组方案未构成借壳上市。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为迪瑞医疗以现金方式收购宁波瑞源51%股权。因此，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发行股份。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经核查，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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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经核查《长春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及相关文件，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与企业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

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

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和企业；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并购，不构成借壳上市；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发行股份；  

4、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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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春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本次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上涉及发行股份；



